
2018年峨眉山市妇联预算支出绩效报告
一、部门（单位）概况
（一）机构组成。
根据中共峨眉山市委办公室《关于印发<峨眉山市妇女联合会机关机构编制方案>的通知》(峨委办〔2001〕52号)，确定了峨眉山市妇女联合会的主要职责、内设机构、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。峨眉山市妇联既是全国妇联的地方组织，也是市委领导下的全市各界妇女的社会群众团体，是党和政府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和纽带。
（二）机构职能。
1、贯彻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。根据《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章程》，结合峨眉山市实际，推进全市妇女工作健康发展，联系团体会员，对全市妇女组织进行业务指导。
2、参与制定我市妇女儿童发展规划，促进“男女平等”基本国策的实施，推进妇女儿童培训及活动阵地建设。
3、按照法律和章程，组织和指导各级妇联履行妇联的参与、教育、代表、服务、联谊等社会职能，贯彻执行全国、省、市妇女代表大会的决议，推进全市妇女儿童事业的发展。
4、代表妇女参与社会事务的民主管理、民主监督，积极向党委推荐优秀妇女干部，促进妇女参政。
5、调查研究我市妇女儿童的情况、问题，及时向市委、市政府反映，提出意见和建议。参与设计妇女儿童切身利益的有关法规、政策、措施的制定和实施，维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。
6、指导和推进全市农村妇女的“双学双赛”活动、城镇妇女的“巾帼建功”活动和城乡妇女的“五好文明家庭”活动，组织和带领妇女在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“半边天”的作用。
7、指导各级妇联的宣传舆论工作。教育引导妇女增强自尊、自信、自立、自强精神，表彰各行各业先进妇女，开展妇女职业技术培训和多层次的妇女干部培训，全面提高素质，促进妇女人才成长。
8、为妇女儿童服务。加强与社会各界的联系，协调和推动社会各界为妇女儿童办实事、办好事。
9、承担市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日常工作，承办市委、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（三）人员概况。
市妇联参公编制4名，参公工勤编制1名，周转参公编制1名， 2018年实有在编在岗人员6人。
二、部门财政资金收支情况
（一）部门财政资金收入情况。
2018年财政资金收入总额为213.39万元，全部为财政拨款收入。预算收入为122.16万元，无政府性基金预算资金；决算收入与预算收入的差距主要为行政运行预算调增33.4万元，项目支出调增预算55.58万元。
（二）部门财政资金支出情况。
2018年财政资金支出总额为211.14万元。其中：基本支出112.06万元，项目支出99.08万元。预算数为122.16万元，其中基本支出 78.66 万元，项目支出43.5万元。基本支出较预算增加33.4万元，主要为人员经费增加。项目支出较预算增加 55.58万元，主要为本年增加了拨各乡镇阵地建设经费。
三、部门财政支出管理情况
（一）预决算编制情况。
我单位严格按照财政部门的要求编制预决算、填报绩效目标和专项项目进度表；2018年收入预算为122.16 万元，全部为公共财政预算收入；支出预算122.16 万元，其中基本支出预算78.66 万元，项目支出预算43.5万元。决算收入为213.39万元，决算支出为211.14万元，其中基本支出 112.06万元，项目支出99.08万元。本年决算收入大于决算支出。
2018年年初结转结余12.49万元，年末结转结余18.74万元，其中其他收入4万元（乐山市妇联拨入两癌救助经费）。
（二）执行管理情况。 

2018年1-6月支出145.90万元，占全年支出数69.1%。 2018年1-9月支出167.50万元，占全年支出数79.33%。2018年1-11月支出184.07万元，占全年支出数87.18%。全年支出执行良好。6月、9月、11月、全年执行进度达到了本部门应达到的执行进度、中期评估无预算调整。
（三）支出绩效情况。
1、部门支出绩效。
（1）行政运转保障。  

日常支出保障了机关的正常运转，完成了日常工作任务以及承担市委、市政府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。
（2）机关厉行节约。
2018年，我会无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、车辆购置费用，车辆运行费用严格按照预算管理规定执行。全年车辆运行费用支出2.89万元，本年无公务接待费、培训费、会议费。
（3）机关节能降耗。
2018年以来，全机关工作人员提高节能降耗意识，节约用水、用电，规范公务用车行为，严格公务车用车燃油的报销审核，加强节约型机关建设。
2、专项预算项目（待批复项目）支出绩效。
（1）资金绩效分配情况。
我会绩效分配严格按《四川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绩效分配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川办发〔2011〕70号）执行。
（2）项目资金管理情况。
我会建立健全了规章制度，制度执行严格合规，会计核算符合相关规定，资金专款专用，资金支付依据和开支标准合法合规。
（四）财务管理情况。
我会建立了财务管理规章制度，会计核算、账务管理、严格按照财务管理制度执行。
（五）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。
根据《峨眉山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年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》(峨财通〔2019〕58号)文件精神，我会高度重视，按照2019年部门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认真组织了自查考评工作。我会将综合分析此次评价结果，建立评价结果在预算安排中的激励与约束机制，逐步发挥绩效评价工作的应有作用。
4、 评价结论及建议
 按照2018年部门支出绩效评价体系，我会2018年自评得分95分。我会预算支出具有明确的目标，资金到位及时，并制定了科学的实施计划，严格按照有关项目管理和经费管理规定执行。各项预算支出顺利进行，并按计划圆满完成，有效促进了我市妇女儿童事业的发展。当前，我会正积极实施妇女儿童发展纲要和“素质提升、巾帼维权、巾帼建功、幸福家庭、强基固本”五大行动等重点工作，建议市财政局加大我市妇女儿童工作的扶持力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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